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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市商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商务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

党对商务工作的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国家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

战略、政策；起草国内外贸易、利用内外资、对外援助、对

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并拟定相关

实施细则；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合作、现代流通方式

的发展趋势和流通体制改革并提出建议。

（二）负责推进全市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流通企业

改革、商贸服务业和社区商业发展，提出促进商贸中小企业

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动流通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

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

（三）负责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拟定全市招商引资的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和管理全市招商引资

工作，组织全市重大招商引资活动；跟踪协调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的前期运作、申办设立程序和后续服务工作。

（四）负责国外、省内外来我市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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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络和服务工作；承办国内外经济合作代表团来访的联

络、协调和接待工作，组织我市有关县(市)区、开发区和单

位参加洽谈活动；组织参加国内外展销展览工作。

（五）拟定贸易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市场发展，研究提

出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指导大宗产品

批发市场规划和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推

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

（六）承担牵头协调全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

的责任；贯彻实施国家规范市场运行、流通秩序的政策，推

动商务领域信用建设，指导商业信用销售，建立市场诚信公

共服务平台；对特殊流通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七）承担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产资

料流通管理的责任，负责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

管理机制，监测分析市场运行、商品供求状况，调查分析商

品价格信息，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按有关规定对成品

油流通进行监督管理。

（八）贯彻落实国家和省进出口商品、加工贸易管理办

法和进出口管理商品、技术目录，以及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

变的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和重要农产品

进出口总量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大宗进出口商品贸易，

指导贸易促进活动和外贸促进体系建设。

（九）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对外技术贸易、进出口管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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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鼓励技术和成套设备进出口的贸易政策，推进进出口贸易

标准化工作；依法监督技术引进、设备进口、国家限制出口

技术的工作。

（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并开展相关

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促进服务出口和服务外包发展的规

划、政策并组织实施，推动服务外包平台建设。

（十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多双边经贸合作战略和政

策；根据授权代表市政府参加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的活动；参

与多双边经贸谈判、国际服务贸易谈判和国际经贸条约、协

定的谈判与签署。

（十二）组织协调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其他与

进出口公平贸易相关的工作；建立进出口公平贸易预警机

制，组织产业损害调查；指导协调产业安全应对工作及国外

对我市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应诉及相关

工作。

（十三）指导全市外商投资工作。组织实施国家外商投

资政策和改革方案，依法办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事

项，依法办理重大外商投资项目的合同章程及法律特别规定

的重大变更事项，依法监督检查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合同章程的情况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指导投资

促进及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工作。

（十四）负责全市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拟定并执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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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政策，依法管理和监督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

作等，贯彻落实中国公民出境就业管理政策，负责牵头外派

劳务和境外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工作，拟定境外投资的管理

办法和具体政策，依法办理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事项

（地方金融企业除外）。

（十五）负责全市对外援助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对

外援助政策和方案，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申报、监督和管理

我市承担的国家对外援助项目并组织实施，管理多双边对我

市的无偿援助和赠款（不含财政合作项下外国政府及国际金

融组织对我市赠款）等发展合作业务。

（十六）贯彻执行国别（地区）外经贸政策；管理同未

建交国家的经贸活动；负责外国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常驻我市商业代表机构的报批业务;负责同我国驻

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的业务联系；联系外国驻我市

官方商务机构。

（十七）负责全市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区的宏

观管理和指导工作；拟定全市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

区的总体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负责全市

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区的设立、升级和区域调整的

申报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开发区发展规划，审查开

发区重大建设项目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开发区、工业集

中区、合作园区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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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负责协调全市口岸有关工作。

（十九）承担商贸领域安全生产行业监管责任。承担主

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

安全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开展监管执法工作。

（二十）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十一）有关职责分工。

1.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负责编制全市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和重要农产品的

进出口总量计划，市商务局负责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

的总量计划内组织实施。粮食、棉花、煤炭由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会同市商务局在进出口总量计划内进行分配并协调

相关政策。市外商投资优势产业指导目录由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会同市商务局拟定并联合发布。

2.市商务局负责拟定药品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负责药品流通的监督管理，配合执行药品流通发

展规划和政策。

3.市商务局负责拟定促进餐饮服务和酒类流通发展规

划和政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和酒类

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二、机构设置及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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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职责，四平市商务局内设十个机构，分别为

（一）办公室（信访办公室）。负责文电、政务督查、

会务、财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保密、

安全保卫、商务系统的信访工作。负责局归口的各项业务资

金、专项基金等的经费管理使用和监督工作；负责局机关行

政财务经费收支管理，编报本部门预决算；承担本部门资产

管理、基本建设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做好系统内信访

方面的综合、协调和处理，负责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和涉及全

系统稳定的其他工作。

（二）综合科。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商务发展规划和年

度调控计划；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商务年度工作目标责

任制；负责全市商务运行情况汇总，并做好政务公开、信息

发布报送、对外宣传、网站维护及管理工作；负责起草重要

文件、汇报、讲话稿等综合性材料。

（三）市场发展科。负责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应急管理机制，监测分析全市市场运行、商品供求状况，调

查分析商品价格信息，进行预警和信息引导；统筹全市商务

领域消费促进工作；承担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有关工作；负

责拟定酒类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菜篮子”商品市场供应有关工作。负责牵头协调全市整顿

和规范市场秩序的相关工作；推动商务领域信用建设，指导

商业信用销售，建立市场诚信公共服务平台，规范商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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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为；负责研究拟定全市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政策

和相关标准，推进药品流通行业结构调整，指导药品流通企

业改革，推动现代药品流通方式的发展。贯彻落实健全规范

市场体系的政策和规定；组织开拓城乡市场，指导社区商业

发展，指导大宗产品批发市场规划、商业体系建设；协调推

进农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按有关规定对汽车流通

进行监督管理。负责拟定全市成品油行业发展规划；对全市

成品油批发、仓储、零售企业经营进行监督管理，查处成品

油经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能源消费品的统计分析。

（四）流通发展和电子商务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

贯彻国家相关政策，组织推广行业标准，推进流通标准化；

推动流通体制改革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物流配送等

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指导流通领域节能降耗工作；贯彻落

实国家、省促进商贸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指导再生资源回收

工作；按有关规定对拍卖和旧货流通行业等进行监督管理。

制定我市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拟定推动企业信息化、运用电

子商务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支持中小企

业电子商务应用，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推动电子商务

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电子商务统计和评级体系；贯彻电子商

务相关标准、规则；建立完善商务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拟定

全市商务系统电子政务建设的规划及相关管理办法并组织

实施。负责市商务系统（含餐饮业、住宿业）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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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工作，制定和组织实施本系统安全发展规划和年度工

作计划，指导落实规章规程及技术规范；负责对所属单位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督导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生

产激励和制约机制。

（五）外资外贸与对外经济合作科。贯彻执行国家和省

关于外国投资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全市外商投资企业的管

理制度和扶持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和管理全市已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开展相关业务；归口管理国外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

工作，参与全市重大国外招商引资活动；负责监督、检查和

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在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章程中出现

的情况和问题；负责组织并协调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

作；参与全市外商投资“软环境”的整治工作和协调处理外

商投资企业的来信、来访和投诉等工作；联系国外公司驻市

代表处；承担局机关外事工作；负责对外国各大洲的投资促

进工作，研究提出推动我市与各个国家（地区）开展经济合

作的规划、措施和建议，组织协调我市与各个国家（地区）

的经济合作交流活动，促进我市与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

合作，负责该区域招商引资相关政策研究。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对外贸易政策法规，负责协调指导

开拓国际市场；拟定全市进出口商品的年度规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全市对外贸易监测分析和运行调度；组织对外贸易

国际市场开发的综合协调和全市外贸主体培育；负责全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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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基地、出口品牌建设规划发展和综合协调；组织全市工业

品、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和重要农产品等进出口及国际市

场的开发工作；负责研究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工作；落实、执

行省市有关部门关于加工贸易和服务外包发展的规划、政

策、组织实施，并负责指导与统计工作；组织企业参加国内

外商品交易会、博览会、展洽会；负责对朝、日、韩、蒙古、

俄及东欧等国家及地区市场开发；参与东北亚地区、俄及东

欧等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合作有关事项。

负责全市对外经济合作工作，贯彻执行国家“走出去”

及境外就业政策法规；落实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政

策；负责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外派劳务的指导管

理和统计工作；负责统一协调境外安全和突发事件处置，协

调境外就业人员权益保护及境内外纠纷处理工作；综合管理

全市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设计咨询等对外经济合作业

务；拟定对外重大项目规划布局和支持政策，统筹协调项目

实施，监测、分析对外经济合作运行情况;组织境外就业信

息交流；协调口岸建设发展的相关工作。

（六）招商引资综合协调科。研究制定全市招商引资相

关政策，分析研究全市招商引资情况，拟定全市招商引资中

长期发展规划、活动计划以及调度计划执行情况；协调市直

相关部门、县（市）区、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负责全市

招商引资项目管理工作；负贵全市招商引资项目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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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客南信息库建设工作；负责内外资综合工作；指导全

市内资服务工作，协调联络在我市投资的国内客商及国内外

公司驻平代表处。承担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

常工作。

（七）经济合作科。负责全市招商引资、经济合作工作，

重点负责长三角区域、长江经济带招商引资工作；为企业与

所负责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服务；负责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区域

经济合作中涉及我市的工作；负责本区域招商引资相关政策

研究；负责与本区域内商（协）会的协调联络、指导服务，

推进以商招商工作。

（八）投资促进科。负责全市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工作，

重点负责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区域、东北地区招商引资工

作；负责与中央企业联系合作；为企业与所负责区域经济合

作提供服务；负责本区域招商引资相关政策研究；负责与本

区域内商（协）会的协调联络、指导服务，推进以商招商工

作。

（九）开发区管理科。负责组织编制开发区总体发展战

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拟定全市开发区建设

相关政策；负责对全市开发区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提出相关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协调指导全市国家级

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发展建设工作；代市政府

承担审核报批开发区设立、升级和区域调整工作；负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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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进开发区重大改革工作。承担市开发区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指导开发区拟定经济发展指标和计

划；负责全市开发区的综合、统计、分析、评价、考核、奖

惩工作；负责全市开发区奖补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

协调指导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指导开发区的对外宣传和网

络建设工作。负责沿边开发开放项目的组织和协调，负责罗

先经贸合作事项的联络协调工作。

（十）行政审批办公室（法规科）。根据国家有关国内

外贸易、利用内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负责国内外贸易、利用内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管理方

面有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和审批工作；负责组织协调行政

审批事项的勘查、论证、审核、上报等相关工作；负责有关

行政许可证的发放工作；负责行政审批专用章的使用管理；

负责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市商务局承担的其他行政审批

事项。研究商务运行和结构调整的重大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负责本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及重大经贸协议

的合法性初审；负责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负责行政复议、

行政应诉和其它涉法、涉诉工作；指导进出口商品的反倾销、

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调查和诉讼工作；负责贸易壁垒调查；

建立全市进出口贸易摩擦监控体系和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承

担涉及我市案件的产业损害调查，指导市内产业安全工作；

负责市场竞争状况评估和通报工作；负责与世贸组织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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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责本部门“放管服” 改革及电子政务工作，负责软

环境工作。

机关党委（人事科）。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

作。负责局机关组织、人事、劳资、编制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及纪检、监察工作；负责扶贫、机关绩效

考评工作。

纳入四平市商务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

包括：

1. 四平市商务局（本级）

2.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平市分会

3. 四平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

4. 四平市国际商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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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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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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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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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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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21

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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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支总计各 3707.58 万元。与 2019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1080.06 万元，增长 41.1 %。主要原因：

2020 年项目数增加，大型项目占比较多，项目支出明显增长。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3253.9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253.21 万元，占 99.99 %；其他收入 0.77 万元，占

0.01 %。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3035.2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339.72

万元，占 44.11 %；项目支出 1695.57 万元，占 5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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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 1163.82 万元，占 86.87 %；公用经

费 175.90 万元，占 13.13 %。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 3706.53 万元，与 2019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1081.28 万元，增长

41.19 %。主要原因:2020 年项目数增加，大型项目占比较多，

项目支出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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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3035.29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

计的 100 %。与 2019 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929.19 万

元，增长 44.12 %。主要原因：2020 年项目数增加，大型

项目占比较多，项目支出明显增长。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3035.29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

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2169.58 万元，占 71.48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支出 618.18 万元，占 20.37 %；

卫生健康支出（类）支出 43.49 万元，占 1.43 %；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类）支出 143.18 万元，占 4.72 %；住房保障

支出（类）支出 49.86 万元，占 1.64 %；粮油物资储备（类）

支出 11.00 万元，占 0.36 %。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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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181.09 万元，支

出决算为 3035.2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7 %。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

物（款）行政运行（项）。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5.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0%。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此笔款项为 2019 年与四平市经济技术合作局合并

时，四平市经济技术合作局的结转款项，未体现在预算里。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商贸事务（款）行政运行

（项）。年初预算为 452.99 万元，支出决算为 718.56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四平市商务局下属有两家单位变成参公单位，所有支出由

事业运行转入行政运行核算。

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商贸事务（款）事业运行

（项）年初预算为 388.58 万元，支出决算为 179.62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216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四

平市商务局下属有两家单位变成参公单位，所有支出由事业

运行转入行政运行核算。

4.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商贸事务（款）其他商贸

事务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57.37 万元，支出决算为 982.7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700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预算时的金额只包括基本支出金额，未体现项目支

出金额，决算时的金额将项目支出金额也包括在内。



26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年初预算为 61.97 万元，支出

决算为 204.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29 %。决算数大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预算金额未将抚恤金包括在内。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年初预算

为 1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39.0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4.77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费用

增大。

7.卫生健康支出（类）计划生育事物（款）计划生育服

务（项）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6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60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

独生子女奖励金未包含在预算金额内。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年初预算为 18.30 万元，支出决算为 24.67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4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医保基数上调

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年初预算为 21.22 万元，支出决算为 10.80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90%。决算数与预算数基本持平。

10.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

员医疗补助（项）年初预算为 2.14 万元，支出决算为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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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4.58%。决算数与预算数基本持平。

11.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3.52 万元，支出

决算为 4.5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9.26%。决算数与预算

数基本持平。

12.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年初预算为 75 万元，支出决算为 49.86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66.48%。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因

系统故障，有一笔 2020 年公积金留到 2021 年缴纳。

13. 除此以外还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政府办公厅

及相关机构事物（款）信访事务（项）决算数 2.23 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商贸事务（款）招商引资（项）决

算数 131.45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商贸事务（款）

国内贸易管理（项）决算数 150.0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项）决算数 275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

商业流通事务（款）其他商业流通服务支出（项）决算数

112.51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涉外发展服务支出（款）

其他涉外发展 服务支出（项）决算数 18.67 万元、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类）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款）其他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项）决算数 12.00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

重要商品储备（款）肉类储备（项）决算数 11.00 万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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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支出，不包含在年初预算金额内。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035.29 万元，其中：人员

经费 1163.82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

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住房公积金、离休费、抚恤金。

公用经费 175.9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

议费、劳务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0 万元，

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占 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占 0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占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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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

万元；本年收入 0 万元；本年支出 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

余 0 万元。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十、关于 2020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2020年度我部门（单位）

组织对招商引资项目、等 1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共涉及

资金 120万元，占部门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总额的 7%。

（二）绩效评价结果

1.我部门（单位）绩效自评结果如下：

（1）招商引资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0万元，

执行数 120万元，执行率为 120%。该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如下：



30

（2）招商引资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无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0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73.60 万元，比年初

预算数增加100.75 万元，增长58%，主要是为下属企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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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费68万元包含在决算金额中。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

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平市商务局共有车辆 0 辆，

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

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

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

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

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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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收入：指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银

行存款利息收入。

三、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

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

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津贴补贴：反映按规定发放的津贴、补贴,包括机

关工作人员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地区附加津贴、岗位

津贴，机关事业单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特殊岗位津贴补贴，以及提租补贴、购房补贴、采暖补贴、

物业服务补贴等。

七、绩效工资：反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绩效工资。

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反映单位为职工

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代扣的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不在此科目反映。

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反映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基

本医疗保险费。

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反映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失业、

工伤、生育、大病统筹等社会保险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军队（含武警）为军人缴纳的退役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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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地区，相关缴费不

在此科目反映。

十一、住房公积金：反映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

十二、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

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

出，但军事方面的耐用消费品和设备的购置费、军事性建设

费以及军事建筑物的购置费等在本科目中反映）。

十三、办公费:反映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

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十四、手续费：反映单位支付的各类手续费支出。

十五、水费：反映单位支付的水费、污水处理费等支出。

十六、电费：反映单位的电费支出。

十七、邮电费：反映单位开支的信函、包裹、货物等物

品的邮寄费及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等。

十八、取暖费：反映单位取暖用燃料费、热力费、炉具

购置费、锅炉临时工的工资、节煤奖以及由单位支付的在职

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宿舍取暖费等。

十九、差旅费：反映单位工作人员出差发生的城市间交

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二十、维修（护）费：反映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不

包括车船等交通工具）修理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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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护费用，以及按规定提取的修购基金。

二十一、其他交通费用：反映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外的其他交通费用。如公务交通补贴，租车费用。出租

车费用，飞机、船舶等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

二十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上述科目未包括的

日常公用支出。

二十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十四、离休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和军队移交政府安

置的退休人员的离休费、护理费和其他补贴。

二十五、抚恤金：反映按规定开支的烈士遗属、牺牲病

故人员遗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伤残人员的抚恤金，离

退休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各项抚恤金。

二十六、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